（受評機關名稱）115年度員額評鑑自評報告（參考格式）
1、 機關基本資料
1、 機關名稱、層級、隸屬關係（含組織屬性）。
2、 機關沿革、設立目的及法定職掌。
3、 請以附件方式提供組織架構圖【含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內部單位及所屬機關】。
4、 機關整體人力配置情形(以115年2月28日實有人力為基準)。
2、 機關自評發現及建議
為落實機關組織設置、業務及員額配置合理之目標，經本計畫各表分析後，（受評機關名稱）自評建議如下：
1、 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參照表一、表二、表五）：
(1) 填列當前重點業務項目，說明機關業務重點是否與法定職掌相符。
(2) 近3年（112年至114年，以下同）是否有因新增、減少業務或其他事由而配合調整組織設置之情形。
(3) 對屬低度核心等級項目檢討是否有去任務化空間。
2、 業務有無繼續簡化、資訊化或委外化空間（參照表五）：
請針對尚未實施工作簡化、資訊化及推動委外化之辦理業務分析有無推動工作簡化、資訊化或委外化之空間（含實施後預估之人力節餘及運用情形）。
3、 機關核心業務與人力配置之契合度（參照表一、表二、表三、表四、表五）：
請說明近3年預算員額、缺額率、變動率…之變化情形；就機關整體及各單位出勤情形，分析各單位間及單位內部是否有勞逸不均情形；再進一步敘述機關（單位）人力配置與核心業務之契合情形（含比較經費、公文等工作負擔消長狀況），並就待解決之問題提出具體、可執行之改進措施。
4、 預估未來3年人力需求（參照表一、表四、表五、表六）：
機關因應近年業務變動及人力調整情形，評估分析未來3年（115年至117年）人力需求及因應措施。
5、 如確有人力不足情形，請具體說明不足之處（參照表一、表二、表三、表五、表六）：
承上項，其中人力需求之「所需（增減）人力配置」及「人力來源規劃或業務檢討」，請受評機關於員額零成長原則下檢討調整，且須符合相關人力類型員額管理規定辦理，並依本機關與所屬機關間員額總量調整、他機關人力移撥、本機關內部單位間人力調整、請增員額、其他業務去任務化、行政法人化、委外化或行政流程簡化、資訊化後節餘人力因應或其他（如：本項業務未來擬委外化，爰所需人力將以承攬方式處理）等方式評估，切勿於未經檢討前逕以請增員額方式填寫；如經評估確有請增人力之規劃，應呈現相關業務之「政策-需求-法制-服務」資訊及量化數據。（本項如無需求可免填）

6、 如有組設或員額之精簡或調整情形，請具體說明可精簡或調整之組設或人員(例如職員、聘用、約僱人員)，並列出具體完成時間：
受評機關經檢討內部組設及人力配置後，有精簡內部組設或調整機關(單位)間內部組設，或精簡職員、聘用、約僱預算員額或改列超額出缺不補情形之意見，或有應施政優先順序或機關間業務消長等實際需要，作成本機關與所屬間職員、聘用或約僱預算員額調整移撥之意見，皆請列出具體完成時間。
7、 如有業務精進作為建議，請提出相關具體作法：
經檢討機關業務、人力運用等情形，如有流程簡化、數

位(資訊)化、育才、留才及攬才等精進作為建議，請提出相關具體作法。
115年度員額評鑑自評報告表單
壹、機關整體性資料【每一機關填列一表】
表一：機關整體人力配置情形
	人力類型
	人數
	缺額
	各年度員額未補足原因
(請簡述)
	

	
	112年
(a)
	113年

	114年
(b)
	112年至114年變動率
【(b)-(a)】/(a)
	112年
平均缺額
	113年
平均缺額
	114年
平均缺額
	
	

	職員編制員額總數(A1)
	
	
	
	
	
	

	各類實有人力之預算員額總數(A)
	
	
	
	
	
	

	實有
人力
	職員
	
	
	
	
	
	
	
	
	

	
	聘用
	
	
	
	
	
	
	
	
	

	
	約僱
	
	
	
	
	
	
	
	
	

	
	業務助理
	
	
	
	
	
	
	
	
	

	
	約用人員
	
	
	
	
	
	
	
	
	

	
	事務性人力
(B)
	工友
	
	
	
	
	
	
	
	
	

	
	
	技工
	
	
	
	
	
	
	
	
	

	
	
	駕駛
	
	
	
	
	
	
	
	
	

	
	
	駐衛警
	
	
	
	
	
	
	
	
	

	
	實有人力合計(C)
	
	
	
	
	
	
	
	
	

	
	事務性人力比率(B/C)
	
	
	
	
	
	

	缺額數(D)=(A)-(C)
	
	
	
	
	

	臨時人員(E)
	
	
	
	
	

	整體實有人數合計
(F)=(C)+(E)
	
	
	
	
	

	志工人數
	
	
	
	
	


填表說明：
1、 「職員編制員額總數(A1)」：係指機關每年12月31日之職員編制數。
2、 「各類實有人力之預算員額總數(A)」：係指機關「實有人力」類型中各類人員之預算員額數，請依各年度機關預算書或核定計畫書(表)所編列或參考各年度於組織員額管理系統「年度預算員額填報作業」填報之員額數。
3、 「實有人力」：係指各年度1月至12月(計算基準日為每月最後一日)各類員額實際人數之平均數（如：○+○+…+○/12個月），可參考每月於組織員額管理系統「現有員額調查表」所填報之員額數，並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1位（以下同）。
4、 「事務性人力數」：係指工友、技工、駕駛、駐衛警實有人力數（以下同），可參考每月於組織員額管理系統「現有員額調查表」所填報之員額數。
5、 「臨時人員」：含行政助理、以工代賑等，可參考臨時人員人數調查表所報各該年度各季實際進用人數之平均數填列（如：○+○+○+○/4個季）。
6、 「缺額」：係指各年度1月至12月(計算基準日為每月最後一日)各類員額缺額數之平均數，可參考每月於組織員額管理系統「現有員額調查表」所填報之各類缺額分析欄位對象。另職員部分須扣除未經本府人事任免授權之職務。
7、 本表所稱「職員」如有下列3項情形致職務出缺，由於出缺職務已列入缺額查填對象，為避免重複計列，其所進用之聘僱人員（職務代理人）不再填入「聘用」、「約僱」之實有人力數中：
(1) 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等規定辦理留職停薪所致職務出缺，且依該辦法進用之聘僱人員者。
(2) 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辦理因案停職、休職或先行停職所致職務出缺，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第5點進用之聘僱人員者。
(3) 經分發機關同意列入公務人員相關考試任用計畫之職缺，惟在未分配考試錄取人員遞補前，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第5點進用之聘僱人員者。
8、 表內計算比率之欄位，請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2位。
9、 表單若有兩頁以上時，各跨頁均應含有標題列。
10、 如機關係於112年至114年間完成改制或成立，請自改制或成立後開始填列，且「112年至114年變動率」將自改制或成立後計算 (114年改制或成立者無須填列)。

表二：機關及各業務單位、輔助單位(不含一條鞭)之業務、經費與人力配置情形 (A3表件)
	年度
	統計對象
	整體實有人數(A)

	實際辦理業務人數
(B)

	各單位整體實有人數占機關整體實有人數配置比率
(D=A/C)*100％

	借調或支援本機關其他單位或所屬機關人數
	本機關其他單位或所屬機關借調或支援本單位人數
	機關（單位）預算（不含人事費）總數（E，仟元）
	機關（單位）自辦經費總數（F，仟元）
	自辦比率
（F/E）*100%

	實際辦理業務人均執行預算數（E/B，仟元）

	實際辦理業務人均執行自辦經費數（F/B，仟元）

	實際辦理業務人均辦理公文量(G)

	其它主要業務「執行項目」及「方式」之說明（50字以內）

	113年
	機關總計
	所填數值需與表一 (F)欄位一致

	
	
	
	
	
	
	
	
	

	114年
	機關總計
	所填數值( C )需與表一(F)欄位一致

	
	
	
	
	
	
	
	
	

	114年
	單位a
	
	
	
	
	
	
	
	
	
	
	
	

	
	單位b
	
	
	
	
	
	
	
	
	
	
	
	

	
	單位c
	
	
	
	
	
	
	
	
	
	
	
	

	
	單位d
	
	
	
	
	
	
	
	
	
	
	
	

	
	小計(h)
	
	
	
	
	
	
	
	
	
	
	
	

	
	(表格自行延長)
	
	
	
	
	
	
	
	
	
	
	
	


填表說明：
1、 「單位abcd…」：係指各業務單位、輔助單位(例如資訊室、秘書室)。業務單位係指執行本機關目的之組織。本表所指之輔助單位係指負責秘書、總務、法制、研考、資訊、公共關係等工作，以配合本機關目的或提供服務之組織；不足請自行延長。
2、 「整體實有人數」：
(1) 「整體實有人數」之「113年機關總計」、「114年機關總計」欄位係指機關各該年度1月至12月職員、聘用、約僱、業務助理、約用人員、事務性人力、臨時人員實有人數之平均數（以下簡稱整體實有人數），各年度機關整體實有人數必須與表一相對年度之「整體實有人數(F)」相符。
(2) 「單位abcd…」欄位係指各單位114年1月至12月(計算基準日為每月最後一日)整體實有人數之平均數，並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1位。
3、 「實際辦理業務人數」：係指各單位114年1月至12月(計算基準日為每月最後一日)辦理業務之實際人力之平均數，並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1位。亦即自「整體實有人數」中扣除單位內事務性人力、非典型人力與一級單位主管(例如科長、組長)、二級單位主管(例如股長)、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核稿人員(有實際辦理業務者則無需扣除)之實有人數之平均數。
4、 「各單位整體實有人數占機關整體實有人數配置比率」：【各單位114年1月至12月實有人數平均數/機關114年1月至12月實有人數平均數】*100％。
5、 「借調或支援本機關其他單位或所屬機關人數」：係指114年度1月至12月(計算基準日為每月最後一日)借調或支援之實際人數，如有非一整年借調或支援者則以平均數填列(如：114年度1月至3月借調或支援人數計1人、4月至12月借調或支援人數計2人，則平均數=(1+1+1+2+2+2+2+2+2+2+2+2)/12=1.8)。
6、 「本機關其他單位或所屬機關借調或支援本單位人數」：係指114年度1月至12月(計算基準日為每月最後一日)借調或支援之實際人數，如有非一整年借調或支援者則以平均數填列(如：114年度1月至3月借調或支援人數計1人、4月至12月借調或支援人數計2人，則平均數=(1+1+1+2+2+2+2+2+2+2+2+2)/12=1.8)。
7、 表內預算數係依各年度預算書填列，均含公務預算及基金預算，經費填列並以仟元為單位；另基金部分請填列基金用途之相對應科目。
8、 「機關（單位）預算（不含人事費）總數（仟元）」：「113年機關總計」、「114年機關總計」欄位係指各年度機關總預算編列數扣除各年度人事費編列總數；「單位abc…」欄位係指114年機關（單位）預算（不含人事費）總數中各單位分配之數額。另各單位業務費如係跨二個以上單位執行，則請依業務實際情形自行按比重分配（例如，某項業務編列有業務經費1,000仟元，分別由a、b二單位執行，其比重分別為40%、60%，爰「單位a」填400、「單位b」填600。
9、 「機關（單位）自辦經費總數」：「113年機關總計」、「114年機關總計」欄位係指機關各年度預算書編列業務單位自辦經費之總數（機關預算數扣除「委辦費」、「獎補助費」及「人事費」編列數，以下同）；「單位abcd…」欄位係指114年機關（單位）自辦經費總數中單位分配之數額。(「委辦費」係公務預算二級用途別科目、「獎補助費」係公務預算一級用途別科目)
10、 「自辦比率」：「113年機關總計」、「114年機關總計」欄位係指機關各年度自辦經費總數/機關各年度機關（單位）預算（不含人事費）總數*100%；「單位abcd…」係指單位114年自辦經費/單位114年機關（單位）預算（不含人事費）總數*100%。
11、 「實際辦理業務人均執行預算數」：「113年機關總計」、「114年機關總計」欄位係指機關各年度機關（單位）預算（不含人事費）總數/機關各年度實際辦理業務人數；「單位abcd…」欄位係指單位114年機關（單位）預算（不含人事費）總數中單位分配之數額/單位114年實際辦理業務人數。
12、 「實際辦理業務人均執行自辦經費數」：「113年機關總計」、「114年機關總計」欄位係指機關各年度自辦經費總數/機關各年度實際辦理業務總人數；「單位abcd…」欄位係指單位114年預算書編列自辦經費中單位分配之數額/單位114年實際辦理業務人數。
13、 「實際辦理業務人均辦理公文量」：公文性質除一般公文（發文、存查）、受會公文、簽稿公文，亦包含人民申請案件案、陳情案及訴願案。「113年機關總計」、「114年機關總計」欄位係指機關各年度辦理公文總數/機關各年度實際辦理業務總人數；「單位abcd…」欄位係指單位114年辦理公文數/單位114年實際辦理業務人數。
14、 「其他主要業務執行項目及方式之說明」：機關（單位）除前開指標外，如認尚有其他最能反映機關（單位）主要業務量之具體執行內容及量化數據，得於本欄位條列式說明，並以不超過50字為原則。例如辦理中央專案計畫；區公所代辦經費或回饋金運用情形；獎補助費執行情形。
15、 本表除「實際辦理業務人均執行預算數」、「實際辦理業務人均執行自辦經費數」、「實際辦理業務人均辦理公文量」之平均數係四捨五入至整數；「整體實有人數(A)」、「實際辦理業務人數(B)」、「借調或支援本機關其他單位或所屬機關人數」、「本機關其他單位或所屬機關借調或支援本單位人數」之平均數係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1位外；其餘計算比率等欄位，請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2位。
16、 表單若有兩頁以上時，各跨頁均應含有標題列。
17、 如機關係於113年至114年間完成改制或成立，請自改制或成立後開始填列。

表三：一條鞭單位人力配置情形
	         單位
         名稱
年度
	單位整體實有人數
	單位整體實有人數小計(A)
	單位整體實有人數占機關整體實有人數配置比率
(B)=【(A)/表一各年度(F)欄數值】*100％

	
	人事室  
	會計室 
	 政風室
	
	

	112年
	
	
	
	
	

	113年
	
	
	
	
	

	114年
	
	
	
	
	

	         單位
         名稱
年度
	單位實際辦理業務人數
	單位實際辦理業務人數小計
	實際辦理業務人均辦理公文量

	
	人事室
	會計室
	 政風室
	
	人事室
	會計室
	 政風室

	114年
	
	
	
	
	
	
	


填表說明：
1、 「單位整體實有人數」：係指一條鞭單位各年度1月至12月整體實有人數之平均數，計算範圍同表二說明二。
2、 「單位整體實有人數占機關整體實有人數配置比率」：【單位整體實有人數/機關整體實有人數(係指表一各年度(F)欄位數值)】*100%。
3、 「實際辦理業務人均辦理公文量」：計算方式同表二說明十三。
4、 表單若有兩頁以上時，各跨頁均應含有標題列。
5、 如機關係於112年至114年間完成改制或成立，請自改制或成立後開始填列。

表四：各單位人員出勤狀況
	統計項目

統計對象
	年度平均

休假天數
	年度平均每日

上班時數
	年度平均申報

加班總天數
	年度申報加班補休

未休畢天數比率
	備註

	
	113年
	114年
	113年
	114年
	113年
	114年
	113年
	114年
	

	單位a
	
	
	
	
	
	
	
	
	

	單位b
	
	
	
	
	
	
	
	
	

	單位c
	
	
	
	
	
	
	
	
	

	單位d
	
	
	
	
	
	
	
	
	

	單位e
	
	
	
	
	
	
	
	
	

	總計
	
	
	
	
	
	
	
	
	


填表說明：
1、 「單位 abcd…」：係指內部各業務單位、輔助單位(例如資訊室、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並請依業務單位、輔助單位順序排列；「總計」:係指各欄項下數值之平均數。
2、 各單位數字是單位內所有職員（指正式人力）、聘用、約僱人員(以下簡稱職聘僱人員)的平均值。
3、 本表可對應WebITR系統之員工差假統計表、機關單位加班時數統計報表數據計算而得。
4、 欄位定義：
（1） 年度平均休假天數：
1、 年度休假天數：係指機關各單位職聘僱人員實有人員各年度1月至12月實際休假天數。
2、 平均休假天數之計算公式如下：職聘僱人員年度休假天數/職聘僱實有人數。(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1 位)
（2） 年度平均每日上班時數：
1、 係各單位職聘僱在職人員各年度出勤日上班時數（不含機關所定休息時數，例如午休），不計入無須刷卡人員。
2、 平均上班時數之計算公式如下：Σ【(個人全日出勤之上班時數+出勤日加班總時數)/個人全日出勤天數】÷職聘僱人員實有人數。(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1 位)
3、 「個人全日出勤」係指當天無請假、公出差紀錄；「出勤日加班總時數」係扣除國定假日及例假日之出勤日加班時數加總。
（3） 年度平均申報加班總天數：
1、 年度申報加班總天數：係由機關各單位職聘僱人員實有人員各年度1月至12月實際申請加班總時數(可對應「機關單位加班時數統計報表」內「總時數」數據)換算而得。每天以8小時換算，小數點以下8進制計算，即1小時＝0.1天。
2、 平均申報加班總天數之計算公式如下：職聘僱人員年度申報加班總天數/職聘僱人員實有人數。(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1 位)
（4） 年度申報加班補休未休畢天數比率：
1、 係指機關各單位職聘僱人員實有人員各年度1月至12月申報加班補休未休畢天數占申報加班總天數之比例。計算公式如下：(職聘僱人員年度申報加班補休未休畢天數/職聘僱人員年度申報加班總天數)*100％。(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1 位)
2、 申報加班補休未休畢天數，可對應「機關單位加班時數統計報表」內「未請領」時數，且時數須再換算為「天」。每天以8小時換算，小數點以下8進制計算，即1小時＝0.1天。
（5） 機關對於各單位表內相關數據如有需補充說明之處(例如某單位與其他單位相較有過高或過低情形)，可於備註欄簡述。
5、 表單若有兩頁以上時，各跨頁均應含有標題列。
6、 如機關係於113年至114年間完成改制或成立，請自改制或成立後開始填列。

貳、內部單位業務盤點【每一單位填列一表】(A3表件)
單位名稱：
單位人力配置情形：一級、二級單位主管共○人、核稿人員○人、職員○人、聘用○人、約僱○人、業務助理○人、約用人員○人、臨時人員○人，合計○人。【請依115年2月28日實際在職人數填列】
表五：機關內部單位(不含一條鞭)現有業務項目盤點表
尚未實施工作簡化、資訊化及推動委外化業務項目共計○項(現有業務項目總計○項)。
	業務
項次
	業務項目
	業務經費數
（單位：仟元）
	業務來源代號
	辦理期程
	優先性等級代號
	業務主要辦理方式代號
	資訊化情形
	未來業務評估

	
	
	
	
	
	
	
	該項業務是否曾檢討運用資訊化作業辦理(請簡述檢討內容)
	未來是否有改以資訊化作業可行性
(含實施後預估之人力節餘及運用情形，請簡述)
	業務繼續執行之具體效益（請於200字以內描述）

	業務可檢討程度
（代號）

	
	
	
	
	
	
	
	
	
	
	

	
	
	
	
	
	
	
	
	
	
	

	
	
	
	
	
	
	
	
	
	
	

	
	(表格自行延長)
	
	
	
	
	
	
	
	
	


填表說明：
1、 「業務項目」：受評機關僅需填寫各單位尚未實施工作簡化、資訊化及推動委外化業務項目，包括單位本身自辦、須與其他機關協助、參與或由其他機關回報資料之業務項目，另涉及人員或經費配置之業務項目均須填寫，且以有編列經費者為優先排序。
2、 「業務經費數」：係指各單位業務項目，對應填列該項業務年度編列預算數，如無經費數則填0。
3、 「業務來源代號」：請填寫對應之單位業務項目辦理之原因，並就以下選項選填，可複選：1.組織法定職掌(組織法規所列之職掌及相關作用法賦予之法定職掌)。2.交辦任務。3.單位自行規劃。4.其他（請簡述50字內）。
4、 「辦理期程」：請對應業務項目填寫辦理該項業務的起迄月份（如每年1月至4月），如屬每月（季）都會辦理的，請寫「每月（季）」（時間週期以此類推），如不能確認辦理期間，請寫「不定期」。
5、 「優先性等級代號」： 請機關依經費、效益自行評估業務之重要性，由下列選擇一項填列：A.為機關法定職掌，同時亦列入機關中程施政計畫等高優先性業務者。B.雖為機關法定職掌，但為單位內次優先性業務者。C.非屬單位法定職掌，但屬單位內低核心業務者。D.非屬單位法定職掌、單位內亦屬低核心業務、未涉及人民權益事項、單位自我評估可無須再做之業務。A 等級原則上不得超過所有業務項目數的半數，D 等級應佔所有業務項目數的10%以上，例如某甲單位所負責項目共計20項，則D等級業務至少應有2項以上。
6、 「業務主要辦理方式代號」：請填寫對應之單位業務項目推動之方式，並就以下選項選填：1.自辦。2.委託民間單位或大學校院辦理。3.補助或委辦其他機關辦理。4.公私合作辦理。5.其他（請簡述50字內）。
7、 「該項業務是否曾檢討運用資訊化作業辦理」：係指112年起迄今機關各業務項目資訊化辦理情形。
8、 「未來是否有改以資訊化作業可行性」：未來如有資訊化作業可行性，請簡述可辦理之情形(含實施後預估之人力節餘及運用情形)。
9、 「未來業務評估」：
(1) 「業務繼續執行之具體效益」：請從零基角度(非依過去年度現況累積)簡要說明，為何該項業務值得做下去，如果繼續執行該項業務，可以獲致何種具體成果或效益，而如果不做本項業務會造成何種重大影響之評估。
(2) 「業務可檢討程度(代號)」：根據前開影響評估結果，填寫單位評估未來可檢討之空間，並就以下選項擇一選填：1.可完全委外。2.可部分委外。3.無委外空間，但可資訊化、工作簡化等。4.無委外或檢討空間。5.可去任務化。
10、 表單若有兩頁以上時，各跨頁均應含有標題列。

表六：未來3年（115年至117年）職掌業務增減(變動)情形暨人力調整需求 
單位名稱：
	年度
	可能變動業務項目
	變動原因
	變動性質
	變動情形說明
	所需(增減)人力配置
	人力來源規劃或業務檢討
	請增員額事由(請說明「政策-需求-法制-服務」資訊及量化數據，無則免填)

	
	
	□新增業務
□其他： 
	□臨時性
□常態性
	
	
	
	

	
	
	□新增業務
□其他：
	□臨時性
□常態性
	
	
	
	

	(表格自行延長)
	
	
	
	
	
	
	


填表說明：
1、 可能變動業務項目：
(1) 填列未來3年可能變動之業務項目，所謂「變動」係指原非本單位辦理之業務，後由本單位辦理者，包括新增業務、由他機關或本機關其他單位移入業務、因應組織調整、整併移入之業務；或原由本單位辦理之業務，現已非本單位辦理者，包括業務萎縮、去任務化或移由其他機關或本機關其他單位辦理、因應組織調整、整併移出業務等情形。
(2) 如屬新增之業務者(含由其他機關或本機關其他單位移入業務)，依未來新增加之業務填列；如屬萎縮、去任務化、移由其他機關或本機關其他單位辦理者，則填列目前辦理單位之業務項目。如業務未來3年無任何變動則可免填。
2、 變動原因：如是新增業務者請勾選□新增業務；如由他機關或本機關其他單位移入或移出業務者請勾選□其他，並請填寫由何機關名稱或本機關何單位名稱移入或移出或已非本機關業務。
3、 變動性質：請依(可能)變動業務項目之屬性先行勾選為「臨時性」或「常態性」業務。「臨時性」業務係指業務調整後，於某一期間即可完成，未來不再屬本單位辦理者；「常態性」業務則係指業務調整後，本單位常態辦理之業務。
4、 變動情形說明：請就業務變動之具體內容或特殊情形簡要說明，並以不超過200字為原則。
5、 未來3年人力需求情形：請於「所需(增減)人力配置」及「人力來源規劃或業務檢討」妥為說明，並於現有總員額數，先行檢討員額配置合適合理性，並依下列方式評估：1.本機關內部單位間人力調整。2.本機關暨所屬機關（構）間員額總量調整。3.他機關人力移撥。4.請增員額。5.其他業務「去任務化」、「行政法人化」及「委外化」或行政流程簡化、資訊化後節餘人力因應。6.其他(如：本項業務未來擬委外化，爰所需人力將以承攬方式處理)。並以200字內簡要說明。
6、 如有請增員額，請說明「政策-需求-法制-服務」資訊及量化數據，切勿於未經檢討前逕以請增員額方式填寫。
7、 未來3年之人力需求，請勿重複填列。
8、 表單若有兩頁以上時，各跨頁均應含有標題列。
註：「政策」指因何政策之推動致有請增人力需求、「需求」指組織人力之需求程度及如何配置、「法制」指推動政策之法源依據、「服務」指該政策能為服務對象帶來何效益及預估服務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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